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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執行董事、授權代表兼

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

及

撤回於股東週年大會的第2項普通決議案

董事會宣佈：

(1) 黃晧先生、陳薇女士及詹建宙先生呈辭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八

月一日起生效；

(2) 王溢輝先生呈辭本公司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成員、授權代表兼代表本公

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

生效；

(3) 和璇女士及李耀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

生效；及

(4) 王海雄先生獲委任為授權代表兼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

知書的代理人，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由於王溢輝先生辭任，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股東週年大會代表委任表格所載有

關重選王溢輝先生為執行董事的第 2項普通決議案已不再適用，並將不會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考慮及批准。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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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辭任

中國金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黃晧先生、陳薇

女士及詹建宙先生呈辭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及王溢輝先生呈辭本公司執行董事、提

名委員會成員、授權代表兼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

人，以投入彼等的其他公務，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黃晧先生、王溢輝先生、陳薇女士及詹建宙先生已確認，彼等與董事會之間並無

意見分歧，亦不知悉任何有關彼等辭任的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上述董事過去對本公司作出貢獻及服務。

委任執行董事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和璇女士（「和女士」）及李耀先生（「李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

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和女士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和女士， 27歲，持有南開大學環境科學學士學位。和女士於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

驗。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至二零一五年五月，和女士擔任北京元亨合商貿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及總裁辦秘書。彼自二零一五年六月起出任北京瑞鑫安泰

文化產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和女士於過往三年概無於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

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其他董事職務。

和女士並無任何固定委任期限，惟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退任及重選連任。根

據本公司與和女士訂立的服務協議，和女士有權收取每月 50,000港元的薪酬待遇

另加董事會經參考其表現所釐定的酌情花紅。上述和女士的薪酬乃由本公司薪酬

委員會建議，並獲董事會經參考和女士的資歷、經驗及對本公司肩負的責任批

准。

就董事會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和女士概無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此外，和女士與本公

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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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和 女 士 確 認 及 就 董 事 會 所 知 ， 和 女 士 概 無 任 何 資 料 須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51 (2) (h)至 13.51 (2) (v)段的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其他與和女士的

委任有關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

李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李先生， 52歲，持有北京鋼鐵學院（現稱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工學學士學位。李

先生於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於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九月，李先生擔

任山西省太原市冶金工業公司會計及供銷公司經理。彼於一九九二年十月至二零

零一年二月及二零零一年三月至二零零八年九月先後於山西合寶鋼鐵有限公司及

北京寶榮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李先生其後於二零零八年十月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擔任煙台樹仁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並自二零一五年七月起出任北

京華泰明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先生於過往三年概無於其證券在香港

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其他董事職務。

李先生並無任何固定委任期限，惟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退任及重選連任。根

據本公司與李先生訂立的服務協議，李先生有權收取每月 50,000港元的薪酬待遇

另加董事會經參考其表現所釐定的酌情花紅。上述李先生的薪酬乃由本公司薪酬

委員會建議，並獲董事會經參考李先生的資歷、經驗及對本公司肩負的責任批

准。

就董事會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李先生概無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此外，李先生與本公

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據 李 先 生 確 認 及 就 董 事 會 所 知 ， 李 先 生 概 無 任 何 資 料 須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51 (2) (h)至 13.51 (2) (v)段的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其他與李先生的委任有

關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和女士及李先生加入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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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授權代表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王海雄先生獲委任為授權代表兼代表

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以接替王溢輝先生，自二零

一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撤回於股東週年大會的第2項普通決議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的通函、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

月十四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本公司代表委任表格（「股

東週年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內容有關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由於王溢輝先生辭任，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股東週年大會代表委任表格所載有關

重選王溢輝先生為執行董事的第 2項普通決議案已不再適用，並將不會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考慮及批准。股東務須閱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包括其附

註）以瞭解有關將仍舊如期於股東週年大會以供考慮及批准的其他決議案、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受委代表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情。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海雄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海雄先生（主席）

黃晧先生

王溢輝先生

陳薇女士

詹建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志明先生

郭志光先生

陳友春先生

繆希先生

曾永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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